
       2023年8月1日10时40分许，观湖街道深圳某五金公司发生一起机械伤害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XX万元。

　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和《深圳市龙华区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规范（2022年修订版）》（深龙华安办〔2022〕

32号）的规定，龙华区人民政府成立了由区安委办牵头，从区应急管理局、群团工作部（工会）、龙华公安分局、观湖街道办事处等部门抽调人员组成的事故调查

组，并邀请区监委、检察院派人参加，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查、调查取证和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

应急处置、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同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提

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调查组对本起事故调查完毕，现将事故调查报告公示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事故发生单位为深圳某五金公司（以下简称为“深圳某五金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XXXXXXXXXX；法定代表人：刘某寿；成立日期：2017年

12月19日；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住所：深圳市龙华区观湖街道某社区。

　深圳某五金公司主要生产和销售各种钢丝刷，公司员工人数为7人，刘某寿是公司负责人，也是唯一的管理人员，其余人员均为普通员工。

　（二）涉事设备概况

　涉事设备为一台由卧式机床改装而成的砂轮机（以下简称“涉事砂轮机”），原机床型号为C6XXXE，原机床刀架位置安装了一台电动机。该设备为刘某寿（死

者）购买的二手设备，设备说明书和产品合格证等设备资料均已遗失；机身未见设备铭牌，未见张贴操作规程，砂轮机无防护罩。

　（三）事故相关人员情况

　1.刘某寿，死者，男，江西吉安人，身份证号码362426XXXXXXXXXXXX，深圳某五金公司法定代表人。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编号

D442022XXXXXX）表明，刘某寿死亡原因为“砂轮致颅脑损坏致死”。

　2.陈某华，男，湖南祁阳人，身份证号码432930XXXXXXXXXXXX，深圳某五金公司司机，第一目击者。

　（四）政府相关部门的履职情况

　2022年，观湖街道办事处对深圳某五金公司开展了4次安全生产巡查。其中，12月14日巡查时指出涉事砂轮机未安装安全防护装置并责令企业限期整改，12月

23日深圳某五金公司对该设备进行断电处理并张贴“暂停使用”标志；2023年至事发时，观湖街道办事处对深圳某五金公司开展了2次安全生产巡查。

　调查组在事故调查过程中发现观湖街道存在监管不到位的情况，已将相关情况及线索移交至区纪委监委。

　二、事故经过及救援情况

　（一）事故经过

　2023年8月1日8时许，刘某寿（死者）安排工人陈某华送货。10时48分许，陈某华回到公司发现刘某寿躺在涉事砂轮机前，额头受伤且流血较多，随即呼救。

　现场勘验情况：涉事机床夹具上夹有一蓝色圆盘，圆盘上布满成束钢丝，部分钢丝束一端有打磨痕迹。据现场人员陈述，生产时将砂轮安装在电动机上，启动电

动机带动砂轮打磨夹具上的工件。事发后，电动机主轴上未见砂轮。

　事发车间入门左侧地面上放置多个砂轮。砂轮品牌为“帝研砂轮”，规格为250×25×32毫米，砂轮标有“勿侧磨，机器应有防护罩，使用者应佩戴口罩、防护

镜等，MAX.R.P.M:3340”等字样。事故现场发现有砂轮爆裂后的碎片，砂轮局部碎片信息显示：爆裂的砂轮与上述砂轮规格、品牌均一致。

　（二）事故的应急救援及评估意见

　陈某华发现刘某寿倒地后，立即呼救，其他工人随即赶往现场并拨打120急救电话，120救护人员到达现场后确认刘某寿已死亡。接值班室通报的事故信息后，

区应急管理局、龙华公安分局、观湖街道办事处等单位立即派人前往事故地点开展现场处置和调查取证工作。本起事故应急救援及时，相关政府单位在事故救援过程

中均正常履职，救援过程中未发生次生事故，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事故处理工作规范的要求。

　（三）事故善后处理情况

　事故发生后，死者家属自行处理善后事宜，善后费用约XX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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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事故原因及性质

　（一）事故鉴定情况

　事故发生后，事故调查组聘请专业机构对爆裂后的砂轮碎片进行分析鉴定，鉴定结果表明砂轮碎片的喷砂硬度符合《固结磨具 硬度检验》（GB/T2490-2018）

的要求。

　（二）直接原因

　刘某寿安全意识淡薄，违规采用侧磨方式打磨工件，导致砂轮爆裂，碎片飞出击中头部致死。

　（三）间接原因

　1.深圳某五金公司未建立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未编制涉事砂轮机安全操作规程，违规使用砂轮侧面打磨工件；涉事砂轮机未安装安全

防护罩。

　2.深圳某五金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寿，未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未督促、检查本

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砂轮机未安装安全防护罩的安全事故隐患。

　（四）事故性质

　调查组认为，本起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事故责任划分及处理建议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对该起事故有关单位和人员责任划分及处理意见如下：

　1.责任单位

　深圳某五金公司未建立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涉事砂轮机未安装安全防护罩，违规使用砂轮侧面打磨工件；未编制涉事砂轮机安全操作

规程。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磨削机械安全规程》（GB4674-2009）第3.10条、第4.11条及第5.13条的规定，应对事故的发

生负管理责任。鉴于深圳某五金公司为刘某寿设立的一人独资公司，其一人股东刘某寿已经在本次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于对该公司进行行政处罚。

　2.责任人员

　刘某寿作为深圳某五金公司法定代表人、公司唯一管理人员，未建立健全并落实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未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

规程；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砂轮机未安装安全防护罩的安全事故隐患；违规使用砂轮侧面打磨工件。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一）（二）（五）项、《磨削机械安全规程》（GB4674-2009）第4.11条的规定，应对事故的发生负主要责任，鉴于其已死亡，建议免于追

究责任。

　3.政府部门的安全监管责任

　政府相关部门对事故的发生是否负有监管责任，由区监察部门独立开展调查。

　五、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深圳某五金公司应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切实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一要建立健全本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二要梳理现有机械设

备，编制安全操作规程，明确操作程序、安全注意事项及紧急措施；三要加强员工机械安全操作安全意识和技能培训；四要全面排查机械设备安全隐患，制定整改防

范措施，消除事故隐患，防止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

　（二）区、街道应急管理部门要加大宣传和执法力度，进一步压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一要召开事故警示教育会；二要组织开展机械伤害事故专项

整治行动，深化机械安全事故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梳理隐患清单，督促有关生产经营单位落实整改，消除事故隐患，压降工矿商贸领域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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